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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持联营公司部分股权解除司法冻结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6 日收到海南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1）琼 96 执 419 号之三），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暨涉及诉讼事项的

进展公告》（临 2021-09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

（（2021）琼 96 执 419 号）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16 亿元及利息；或查封、扣押、冻结其他相应价

值的财产。经查询，公司所持有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合担保”）26.6206%股权已冻结，冻结期为三年，自 2021 年 8 月 2 日起

至 2024 年 8 月 1 日止，冻结期间，未经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准许，不得办

理上述股权转让、抵押、质押等其他手续。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3-5）的议案》，为最

大限度保护公司利益，经公司审慎决策，同意在法院的主持下与交银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银国信”）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3-5），根据《和

解协议》，交银国信收到每笔清偿款后向法院申请对应解封公司所持有中合担保

股权，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的诉讼进展暨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3-5）的公告》（临 2023-015）。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公司与交银国信签署的和解协议，对案件以

执行和解长期履行作结案处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诉

讼进展暨结案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3-016）。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2024 年 1 月 11 日、2025 年 1 月 2 日收到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1）琼 96 执 419 号之一）、

《解除股权冻结告知书》（（2021）琼 96 执 419 号）、《执行裁定书》（（2021）琼

96 执 419 号之二），分别裁定解除对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合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6.67%、6.67%、5.34%股权的冻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2024 年 1 月 12 日、2025 年 1 月 4 日披露的临 2023-021、

临 2024-002、临 2025-001 公告。

二、股权解除冻结进展情况

2026 年 1 月 6 日，公司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2021）琼 96 执 419 号之三），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解除对海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0.4%股权的冻结，裁定立即

执行。本次解除冻结后，公司所持中合担保尚有 7.54%股权仍处于司法冻结中。

三、其他情况

依据《和解协议》，交银国信在收到每笔清偿款后向法院申请对应解封公司

所持中合担保的剩余股权，本次解除冻结后，公司所持中合担保尚有 7.54%股

权仍处于司法冻结中。公司将及时履行《和解协议》支付清偿款、继续跟进所

持剩余股权的解除冻结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刊物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大公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信

息披露及公告内容以上述指定媒体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7 日


